
北京林业大学文件

北林教办发〔2025〕13 号

关于印发《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教学信息员 
组织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单位：

为深入推进本科教学信息员队伍建设，进一步完善管理

制度体系，经学校审议印发《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教学信息员

组织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请各单位认真贯彻落实。

教务处

2025 年 3 月 28 日



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教学信息员组织管理
实施细则
（试行）

为充分发挥本科教学信息员（以下简称信息员）扎根在

班级上的桥梁纽带作用，高质量建设信息员队伍，持续提升

本科教学质量，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本科教学信息员工作办

法（试行）》（北林校发〔2024〕12 号），结合我校实际，

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信息员队伍由教务处与信息员所在学院共同负

责组织与管理。

第二条 各学院具体负责信息员的选拔推荐、退出补选、

考核评优等工作。

第三条 为确保质量保障体系建在班级上，畅通教学管

理信息传递渠道，每个行政班级须配备一名本科教学信息员，

每个年级配备一名年级组长，每个学院配备一名学院组长。

各学院需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信息员动态管理机制，及时开

展信息员选拔推荐、退出补选工作。

第四条 每年新生入学一个月内，各学院按照程序完成

信息员选拔推荐，报教务处备案。

第五条 若班级信息员、年级组长、学院组长因大类专

业分流、转专业、休学、解聘等原因出现临时性空缺，学院

须及时补选。

第六条 涉及专业分流的学院，在分流结束后及时组织

班级信息员选拔调整工作，并向教务处备案推荐人员名单。



补选时优先考虑有信息员工作经历的学生。若新的行政班级

出现两位（含）以上曾担任过信息员的学生，应根据学院原

有的信息员选拔方式确定最终人选。

第七条 原则上信息员聘期自聘用之日起，到毕业时自

动解聘。若因转专业等原因信息员学籍发生异动，转入新班

级已有信息员续任时，转入信息员自动解聘。信息员毕业后，

可继续为学校改进和提高人才培养工作持续提出意见建议。

第八条 信息员聘任后，若存在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

将予以更换。

（1）任期内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学校规章制度的；

（2）不履行信息员组长和班级信息员责任，工作态度

不端正，责任心不强，不能及时传达教学通知及要求的；

（3）沟通协调能力差，不能客观公正地收集反馈广大

师生意见和建议的；

（4）出现 3 次（含）以上无故缺席教学信息员会议或

培训的；

（5）作为信息员组长，学年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

（6）作为班级信息员，连续两个学年考核结果为不合

格的；

（7）其他需要更换的情况。

第九条 信息员如因个人原因提出中途退出，应在每学

期开学前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具体流程为：

（1）原信息员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理由；

（2）学院审核退出申请，需同时补选新任信息员，并

向教务处报备；

（3）原教学信息员与新任信息员需要完成工作交接。



第十条 学生所在学院遵循公平公正、德才兼备、实绩

导向、激励改进的原则，每秋季学期初依据岗位职责要求和

工作表现对全院信息员开展考核评优工作，考核结果向教务

处备案，并及时反馈教学信息员本人，促进信息员工作改进

和提升。

第十一条 信息员考核等级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对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信息员授予“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人数不超过学院班级信息员的 10%，具体名额由教务处和学

生处结合实际情况统筹分配。

第十二条 “优秀学生干部”评选由个人申请和学院评

议两部分组成。拟参评的信息员须符合《北京林业大学“三

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评定细则》中相关条款的规定，

由本人向所在学院提交申请，经学院评议确定，公示后上报

教务处和本科生表彰与奖励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

第十三条 获得“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的信息员，

学校将颁发荣誉证书。经查实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其荣誉证

书将予以追回，情节严重者，依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学院对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信息员应加

强指导和管理，帮助其改正和提升。

第十五条 年度考核评优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测评体

系，具体加分规则由各学院结合本院实际制定并执行。

第十六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其他未尽事宜，

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北京林业大学教务处 主动公开 2025年3月28日印发




